
2015—2016学年第一学期

开学教学工作安排

1．9月1-6日教师整理内务，做好上课准备。本学期课表、作息时间表和行事历见教务处网页,各系负责下载分发到任课教师和班级。
2．9月5、6日老生报到，领取教材，各班做好上课前的准备工作，9月7日正式上课，作息时间不变。
3.凡是班级新开课程，任课教师应在新学期第一节课安排说课，院领导和教务处随机听课。

4．《教学日历》、《实验课进程表》（在教务处网页教师下载专区下载）经系部审核后留存备查。实践实训课程须制定详细计划于9月15日前报教务处 。
5．各系部第1-2周进行期初教学检查（表格《期初教学检查总结表》在教务处网页系部下载专区下载），将检查结果于9月20日前以书面形式报教务处，教务处将组织抽查。行政兼课教师教案交至课程所在系部检查。《备课笔记检查一览表》同期上交。
6．各系部第1周检查教学常规执行情况（表格《课堂教学常规执行情况检查表》在教务处网页系部下载专区下载），将检查结果于9月15日前报教务处（共五份，每日一份）。

7.各系于第三周内上交本系教师课程表（包括新生课表，按规定模板做）。
完成学期《教学运行手册》所需信息报送工作。请将机房安排、各实训室安排等信息于开学3周内报教务处，以EXCEL格式反馈。
8．相关部门检查图书室、阅览室、实验室、微机房、多媒体教室开学准备工作。

9．第三周内系部完成南区学生专业课补考（具体时间另行通知），各系部做好阅卷、成绩评定工作。公共课补考定于9月27日，由教务处统一安排。高职于9月30日前完成补考成绩网上输入工作。
10.各系部做好上学期各种教学文件与资料的归档与自查工作，完成上学期教师业务档案的归档工作，教务处将组织相关部门检查。

11．各系开学三周内完成本系学生注册工作。
12.9月12日、13日高职新生报到。
教务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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